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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给公众的健康、生活与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自此之后，英国政府痛定思

痛，通过完善相关法制、强化公众参与、制定弹性的经济手段构建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英国雾霾治理模式。

有效地控制了污染蔓延。文章在对英国雾霾治理情况作简要概速后归纳总结出英国政府、公众和企业的协同参

与机制．针对当前我国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以改进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标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煤

电综合利用体系和搭建火电企业社会责任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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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世纪中叶，英国伦敦由于工业生产和居民

生活大量燃烧煤炭，烟尘超量排放，导致“烟尘

雾”频频降临。随着雾情愈演愈烈。1952年12

月5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连续4

天伦敦城被浓雾所笼罩，受毒雾影响大批航班取

消，水路交通几近瘫痪，哮喘、呼吸道疾病频发，

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状态。自此之后，英国政

府痛定思痛．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煤炭燃烧、

减少尾气排放，如今大气污染已得到有效控制，

环境质量也得到根本改善。英国政府在治理伦敦

烟雾事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效控制了污

染的蔓延．同时也积聚了不少关于大气污染防治

的相关经验．这些经验及教训为我们治理雾霾天

气带来诸多启示与借鉴。

二、英国雾曩治理主要经验

(一)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

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英国对环保工作
的重视始于工业社会后期．特别是伦敦烟雾事件

之后，英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措施治

理环境污染问题，经过60余年的努力，目前业已
形成较为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1956年颁布

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

(1968年修订)规定伦敦城内所有燃煤电厂必须

关闭，确有需要的只能在城区外重建；城区内设

立无烟区、改造居民传统炉灶等措施，使得由煤

炭燃烧所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城市

上空积聚比重大幅降低。 《工业环境健康和安全
法》 (1972)规定所有污染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避免有毒害气体排人大气，否则予以严厉处罚；

《空气污染控制法案》 (1974)规定公众如对环境

方面有任何意见可向地方政府或国家有关部门申

诉．同时规定了工业燃料含硫上限。进入20世纪

70年代．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

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台系列措施，包括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抑制私家车数量以及减少汽车

尾气排放等措施以寻求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英国

环保法律不仅体系完备，且范围广泛，涵盖了大
气污染和尾气排放的方方面面，通过制定严格的

空气质量标准，确立所要达成目标，实时发布大

气数据。广泛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可以说英国治

理大气污染的过程就是相关法律法规不断修订和

完善的过程。

(二)综合多方利益的公众参与模式

在英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再是空谈的政治

口号．而是有信息公开和参与制度保障的规范性

实施措施。在保障民众环境知情权方面，英国政

府颁布《环境信息条例》 (1992)明确规定拥有

环境信息的公共机构均有义务向公民提供环境信

息。英国公民更可援引《自由信息法》 (1999)

直接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公共机关不

得拒绝民众要求。上述两部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公

众获取环境信息提供了制度保障。公民参与环境

影响评估是扩大环境治理影响，提升环境治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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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可或缺的环节。1985年和1990年通过的

《地方政府法》《城镇和乡村规划法》规定对那些

有可能造成环境伤害的项目设施必须引入公众参

与．公众有咨询和参与政府决策的法定权利。英

国政府规定在准许该项目建设开工之前，开发商

必须适时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该报告必须给予公众表达自身观点的机会，并参

考公众和咨询委员会意见。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公众参与领域还涉及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

污染防治及噪音污染防治等环保领域的方方面面，

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讨论使得那些没有被充分代

表的弱势群体也能列入决策过程之中，提高了公

众对环境决策的监督水平。

(三)运用经济手段制定弹性奖惩措施

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是英国环境治理的根本手

段，但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不利于激发企业自愿减

污排污行为．经济手段则逐渐成为英国污染防治

改革的前进方向。经济手段强调“谁污染、谁治

理、谁花钱”，除可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外。经济措

施同传统的行政命令相比具有持续的刺激作用。

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人们采用更为有效的

方法减少环境污染，削弱污染物数量，逐渐形成

自愿减污的环境治理方式，降低治理成本。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就将经济手段看做是保

护自然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政策措施，期

待通过征收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措施达到降低

治理成本，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目标。除上述的

财税政策外。英国政府还出台了系列税收优惠。

诸如税收返还、加速折旧等措施，逐步从收入征

税转向对环境有害行为上征税。作为经济干预手

段，财税措施对改善英国环境质量效果明显。

三、协同参与下的英国环境治理框架

环境治理在英国是政府、公众和企业多元互

动的过程，各主体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条件，

通过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动框架展开竞争与

协作。不同于以往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英

国政府通过将决策中心下移，通过发挥政府部门

的主导作用，建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

使得企业与公众得以在一个多方参与的平台上影

响政府决策，加大参与热情，给予政府、公众和

企业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服务，妥善处理好了竞

争、协作与冲突间的关系(见图1)。

英国雾霾治理措施具有以下3个特点：①环
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②强调各主体间的平等、
自愿与协作；③治理的直接目标为最大幅度增进
公共利益，提高环境质量。英国政府通过构建

“政府一市场一社会”三维框架下的环境治理模

图1 英国政府、公众、企业环境问题协同治理框架

式．突出强调政府、企业和公众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到大气污染的防治过程，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

作用，由政府来“掌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动

员社会力量形成多维合力，强化治理成效。首先，

政府是代表公共利益的环境治理主体，通过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法制建设，加大对大气污

染防治的资金、技术支持，从宏观层面上组织、

引导和约束企业生产；其次，引入市场机制，开

展多元协作。通过经济手段刺激企业生产，实现

环境成本内部化；最后，导入社会激励手段，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大气污染防治。以环境教育、公

益诉讼等方式，增强公众参与力度，增进公民环

保意识，协同治理环境污染。

(一)政府主导一协同治理的主体支撑
协同治理并不否认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的主

导作用．企业与公众的加入弥补了政府在环境治

理方面的不足．使得环境治理机制更具活力，回

应公众诉求更为迅速。英国政府由传统的直接管

理环境事务转变为更多的依靠企业和社会自发的

解决环境问题，通过完善环境法规，增强政府回

应性．坚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活协同发展，

运用法律、经济、政策等多种手段引导与约束企

业生产．积极倡导循环经济，提高清洁能源在生

产生活中的比重，将政府的环境职能重新定位于

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企业

生产经营与公众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依据与便利，

逐步实现了由治理型向防治型的转变。

(二)公众参与一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
协同参与环境治理更多的是政府和公众社会

互动的过程，是利益相关群体围绕某一特定问题，

按照一定规则．通过采取弹性、灵活、多样性的

行动方式，自主组织、自主管理，高效解决环境

问题的过程。随着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公众要

求良好环境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督并参与环

境治理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一方面，英国政府

通过强化环境教育在中小学教育的比重，使得公

众对环境和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水平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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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主动性、自觉性大幅提

高，从英国政府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措施看，其治

理方式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

环境教育对增进公众参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通过建构一个多方参与的沟

通协作平台，使得政府、企业和公众得以对各自

关心问题展开交流，通过参与环境决策以及身体

力行的环保行动，保证了环境决策的科学性与有

效性。

(三)市场调节一协同治理的多维合力

协同治理框架下将过去由政府部门垄断的环

境治理职能转变为政府、公众和企业共同协作完

成事项。从市场调节的角度看．通过经济刺激等

非管制型措施，将环境治理转变为一种竞争机制，

这种竞争机制的建立．使得参与环境治理的各相

关方面相互制约，促使企业改进工艺水平，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竞争效率。英国

政府通过测量区域环境容量，利用环境税、排污

权交易等经济杠杆，调节企业排污行为，鼓励企
业进行环保投资，侧面推动了企业节能、降耗、

减排，充分调动企业自身进行环境保护的主动性

与积极性，使得企业更为积极的承担环境责任，

改变了企业环境行为．实现了环境保护与企业发

展的协同进步。

四、若干启示与建议

英国政府、公众和企业治理大气污染方面的

经验措施，无论是在法律体系、公众参与，还是

在市场调节等方面均给中国带来诸多启发与借鉴。

当前，我国的空气污染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环

境治理的成效不显著，随着近年雾霾天气频发，

中国政府同样面临空气治理难题，在此状况下，

协同治理框架的出现对明晰政府角色、强化公众

参与、实现绿色发展均将带来显著收益(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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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公众、

企业可建构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框架。首先，通

过完善相关法规，改进总量控制标准，强制性约

束污染物排放范围，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引导企业

自愿开展减污排污生产，发挥政府部门在污染防

治方面的主导作用。其次，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
度，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惩治力度，通

过回应民众诉求，使公众得以在实践层面监督政

府行为，强化公众参与成效。第三。利用市场调

节机制，干预并调节企业生产实践。通过完善煤

电综合利用体系、搭建社会责任平台，降低企业

生产成本，增强火电企业环境保护使命感与责任

感，保障环境治理成效。

(一)改进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标准

英国大气污染治理经验表明．政府对于污染

防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担负着不可推卸的

责任，通过颁布法律法规硬性约束民众行为，最

终实现空气质量的改善。经过多年的环境法制建

设，我国无论是在《环境保护法》(1989)，还是

其他单行法律如《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05)、《水污染防治法》(2008)、《清洁生产

促进法》 (2012)等都规定了比较完善的环境污

染和环境破坏主体间管制互动的法律条文。而在

大气污染总量控制领域，现有《大气污染防治法》

(2000年修订)内容过于简单，且缺乏硬性约束

条件。未能明确政府关于大气环境保护责任。首

先，在空间上，现有总量控制制度仅将重点污染

源和重点污染单位纳人总量控制范围，监控范围

过小；其次，在时点上，现行总量控制制度以年

为单位实施。容易忽略污染物集中时间段排放所

导致的局部性大气污染，控制时段不科学；第三，

在指标分配上。现行制度以污染物现状排放量为

基数进行总量指标分配，存在污染排放指标分配

不合理等问题。

对改进大气污染总量控制标准，可在现有

《大气污染防治法》基础上，结合国外先进治理经

验加以修订。首先，完善污染防控实施细则，建

立科学、合理、完善的污染物选择体系及时更新

被监控污染物种类和目标的总量控制体系；其次，

改变现行的以年为总量控制的时间尺度，根据需要

设定不同的时间控制尺度，如建立采暖期和特定目

标下的总量控制时段尺度；第三，健全排放指标分

配制度，改进总量指标分配体系，根据各地区的环

境、经济、社会条件分配排放指标。东部发达省

份在历史上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对大气环境的

恢复和保护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反之，中西部

地区则可依地区环境承载能力预留相应发展空间。

(二)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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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暂行》 (2006)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2007)，从制度层面上保障了公众环境信

息的获取．同时也对公众参与的范围、程序与方

式做出细致规定，实践中也以论证会、听证会等

形式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意见，不断探索公众参

与途径与方式．一些对环境有负面影响工程项目

通过公众参与直接影响了政府决策乃至相关法规

的修改。然而，我国公众参与形式相对单一、环

境信息公开相对滞后，公众意见处理相对草率

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参与

成效的发挥。从英国公众参与实践成效看，公

众参与不仅提升了公民的环保意识，又对政府

的环境行为施以重大影响，倒逼政府谨慎处理

环境议题。

英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一个普遍做法是采

取环境公益诉讼。任何个人、公民公众团体都可

以在法院对污染者提起要求其遵守环境法的诉讼。

我国可尝试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加大对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惩治力度。首先，在范围上。

从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向公民、社会团体延伸，

任何团体及个人均可为社会公共利益，向国家司

法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次，将公益诉讼引

入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可将其纳入普通民事诉讼、

法律援助制度．进而形成系统有效的环境权益救

济制度．将公众日趋增长的环境权益诉求纳入规

范有序的管理中，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

第三，赋予公众对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权，明

确规定公众参与监督环保部门的执法行为和协

助环保部门查处大气环境违规违法案件的途径

与方式。

(三)设计具有前瞻性的市场调节机制

财税约束与财税激励是英国运用市场机制进

行环境治理的显著特征，英国经验表明。完善、

有序的排污权交易体系对鼓励企业改进工艺流程、

减少污染物排放发挥着重要作用。财税约束与财

税激励是英国运用市场机制进行环境治理的显著

特征。我国也应借鉴英国环境治理经验，注重采

用经济激励方法实现大气环境治理目标。

当前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对排污权的有偿使

用和排污权交易作出明确规定，使得排污交易作

为市场调节手段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参考英国

环境治理经验，应进一步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

首先。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大气污染排放

权交易制度，为排污权交易奠定法律基础，同时

加快建立全国性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其次，配套

完善财税政策，简化行政干预，充分发挥财税作

为环境治理的市场调节作用，对主动进行节能减

排和设备改造的火电企业提供资金扶持，实现奖

罚结合的治污方式；第三，健全交易市场的监督

制度．由各级环保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履行

排污权交易中的监管职责。

(四)完善煤电综合利用体系

随着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以煤炭为主的能

源消费结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京

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占全国6．3％的

国土面积，却消耗着全国40％的煤炭。数据显示，

燃煤造成的污染占全国烟尘排放的70％、二氧化

硫排放的85％、氮氧化物排放的67％以及二氧化

碳排放的80％。由于我国有一半左右的煤炭用于发

电，与代替煤炭资源相比，寻求煤炭自身的绿色

煤电技术更具现实意义。当前，可供参考的绿色

煤电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坑口建厂。火电粉煤灰和灰渣排放给环

境及人民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通过靠近煤矿

坑口建设电厂，改造煤矿与电厂生产工艺，直接

变一次能源为二次能源，通过高压发电输送，将

洁净能源输送给用户，降低煤炭生产转化成本，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最终实现

高效率、低污染的建设目标。

二是近零排放。近零排放可实现我国煤炭资

源的洁净利用。通过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弃物排放，将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

氧化碳减至接近于零的状态，对不得不排放的废

弃物．通过充分利用．最大程度地克服了由于燃

煤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三是分质利用。坚持以煤质为基础发展煤炭

加工转化模式．通过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

的煤炭分质利用体系，对低变质煤炭资源逐级分

质转化利用，既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使有限的

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又从根源上减少能源资源

的消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

可持续发展。

(五)搭建火电企业社会责任平台

火电企业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企业，在保证

国家电力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火电企业以煤、石

油和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对环

境资源的破坏性。2011年全国火电电量为38 137

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82．54％，其燃料动力

几乎全部以燃煤为主①。在缺乏政府引导、社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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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背景下，火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便失去了内

在动力与社会压力，火电企业正确的社会责任观

就难以形成。参照英国经验．我国可采取以下几

种手段完善相关制度：

一是优化政府蝮管。政府县火电企业最直接

的监督机构，承担着监督和督促火电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的义务。然而当下，相关法律不健全，缺

少具体的火电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是造成火电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重要原因。为此可建立和完

善相关法律体系，规范火电企业资源开采和环境

治理行为，明确资源补偿与环境保护的责任主体，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切实保障火电企业资源补偿

和环境保护的规范化、制度化。

二是强化企业实践。在火电企业内部因素来

看，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社会责任意识模糊，

是火电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火电企业

的社会责任需依靠企业自身行为，针对我国企业

[注 释]

①参见：证券时报。2012年12月26日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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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e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London and the EIllighteI吼ents
Yanq Tuo。Zhanq Dehul

(School 0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玎ing university of Aem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玎i“g 10019l，china)

Abstract：London smog eVent occurred in 1952 generated a lot of impact on public health， life and work．Since then， the UK govemment began

impmVing releVant legal system， stren昏heni“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ing econoIllic means to build a nexible haz8 govemance model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us effectively contmlled the spread of its contamination．In thi5 p印er， the haze govemance in the UK was brieny

oVerviewed．The environmental gove丌lance elp8rience in the UK was also summ捌zed as a collaborativ。participation mechanism which involves

the goVemment， the public肌d business．For the cun-ent ai‘poUution condition， th8 p印e。pmposed that we should impmve the tot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standards， establish public envimnmental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system 0f coal and elec喇city

and set up the瑚al p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tfo硼a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envimnmental govemance； collaborative govemanc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otal air p01lution contml；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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